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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年 12月 21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時 10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大樓 3樓第 1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素敏 

參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肆、主席：陳副校長瑞仁代理 

伍、主席報告(略)    

陸、工作報告 

一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報告：   

 

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表(112.9.28) 

編號 案 由 決 議 事 項 
執 行 

單 位 

執 行  

完 成 日 期 

1 

112學年度獎助學金

預算分配案。 

 

 

本學年度學雜費提撥 5%之獎助學金

經費預算為 2,397萬元整，分配如

下: 

  助學金 1,362萬 0,000元整。 

  獎學金 1,035萬 0,000元整。 

課指組 

 

 

本學年度各項獎助學

金分配結果已公告周

知。  

2 

112 學年度各單位

「生活服務學習助

學金」經費分配案。 

本學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如下: 

(1)教學單位 210萬元整。 

(2)行政單位 210萬元整。 

(3)副校長室預留款 62 萬元整。 

(4)安定就學助學金 120 萬元整。 

課指組 

本學年度「生活服務學

習助學金」已分配完畢

並公告周知。 

 

3 

112學年度各系所

「研究生獎助學金」

經費分配案。 

本學年度各系所經費分配如下: 

(1)各系所 534 萬元。 

(2)副校長室預留款 16 萬元。 

(3)請各系所審核後造冊，每學期請領

一次，執行暨核銷期限如下： 

（一）112 學年上學期至 112 年 12 月 5 日止。 

（二）112 學年下學期至 113 年 5 月 30 日止。 

課指組 

本學年度「研究生獎助
學金」已分配完畢並公

告周知。 

4 

111學年度勤學獎申

請案。 

本學年度獲獎學生共計 443名，核發

獎學金計 177萬 4,000元整；核發獎

狀 451張。 

 

課指組 

本案已於 112 年 10 月
19 日執行完畢並公告

周知。 

 

 

二、112學年度第 1學期獎助學金執行概況報告: 

     (一) 有關獎助學金執行概表(附件 p1.)。 

     (二) 有關獎助學金執行概圖如下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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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:以上工作報告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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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由：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社團獎勵金申請案，請  審核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辦理（附件 p.2-p.11）。 

  二、本校 112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結果，計有嘻哈街舞社 1個社團獲優等獎，曜音管樂社等

10個社團獲甲等獎。（附件 p.12）。 

  三、本本案預算為 10萬元整，本學期擬核撥 4萬 8,000元整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；請依附件名冊核發獎勵金共計 4萬 8,000元整及獎狀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由：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傑出表現獎勵申請案，請  審核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本校學生傑出表現獎勵要點辦理（附件 p.13-p.17）。 

  二、本學期共計有任柏丞等 47組(70人次)申請(其中包括國際級有 11組 11人次、全國級

有 13組 22人次、地區級有 23組 37人次)，本案業於 112年 11月 28日經學生傑出表

現獎勵審查會議初審通過並公告周知，且經獲獎學生確認（附件 p.18-p.22）。 

  三、本學年度預算金額為 65萬元整，計通過 47組(70人次)，獲獎勵金學生計 55人次，

擬核發獎勵金共計 44萬 8,020元整；敘獎共計 70人次，分別為大功 11次、小功 66

次、嘉獎 22次。 

  討論意見: 

    陳又嘉研發長提問，學生參加教育部 U-start創新創業計畫獲獎，可否再申請本校學 

    生傑出表現獎勵? 

決議： 

一、照案通過；獲獎勵金學生計 55人次，核發金額為 44萬 8,020元整；敘獎共計 70人 

      次，分別為大功 11次、小功 66次、嘉獎 22次。  

二、討論意見經討論後決議：依本校學生傑出表現獎勵要點第三點:「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在 

學術類之各項創作、發明、設計專利或研究成果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，能提升校譽表

現優異者，均可申請學生傑出表現獎勵，經承辦單位收件彙整後依獎勵要點第六點:

每學期定期召開審查委員會，由審查委員負責審查、核定獎勵金額及敘獎等事宜」規

定辦理。 
 

捌、臨時動議:無。  

玖、散會:同日中午12時30分。 


